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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6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未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9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如享有利

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

额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账户中持有的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截

至本公告披露当日收市，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中剩余回购股份0股。

4.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5.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1,664,
217,8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5.9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31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1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59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880

08*****759

股东名称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惠州市壬星工贸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1.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园区观清路1号综合办公中心1003室
2. 咨询联系人：邢健

3. 咨询电话：0755-66853868、0755-83360999-392210、392209
4. 传真电话：0755-83360999-396006
七、备查文件

1.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2026一020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
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

本384,638,5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2.3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

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派总额”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

额。

2、自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84,638,5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07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3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470

08*****551

股东名称

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26楼2601
咨询联系人：王锋、高玉梅

咨询电话：0755-86299888
传真电话：0755-86299889
咨询邮箱：IR@desaybattery.com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26-019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福

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26号鸿博梅岭观海B座21层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9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会议应到董事7名，亲自出席董事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倪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上倪辉先生就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进行了说
明。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为提高工作效
率，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办人员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的具体内容详

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6年6月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1）的具体内容详见《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新增

第一百零三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

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

新增

第一百六十三条 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的，
董事会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进
行分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共产
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
条件。

第一百零四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

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之日起未逾3年；

……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
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者违背
诚信义务，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股东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
议后，或者公司董事会根据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下一
年中期分红条件和上限制定具体方案后，须在两个月内
完成股利（或者股份）的派发事项。

注：因新增部分条款，《公司章程》中原条款序号、援引条款序号按修订内容相应调整。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手续等具体事项，本次变更内容和相关章程条款的修
订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

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283,804,668.78元。经核算，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金额已达到公司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以上。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二、亏损及累计未弥补亏损形成原因
2025年度公司整体经营呈营收大幅增长、亏损同比收窄的态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1,

327.90万元，较上年同期 51,012.46万元同比增长 98.63%，但受 2025年度公司在实施产业结
构优化等方面投入有所增加，同时，综合资产减值与公允价值下滑等非现金损失多重因素影
响，最终导致公司亏损。

三、公司的整改措施
针对公司目前未弥补亏损情况，公司高度重视，未来公司将深耕优势业务，持续拓展优质

客户，同时压降非必要开支，优化债务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努力改善经营业绩，逐步化解累计
亏损。

四、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2026年6月5日召开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5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6月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

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26号鸿博梅岭观海B座21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注：1、本次股东会设置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表决代表对除累积投票外其他议案统
一表决；

2、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议案内容详见2026年5月21日公司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3、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3日（周三）9:30-11:30、14:30-16:30。
（二）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26号鸿博梅岭观海B座21层鸿博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三）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张承杰、柯志鹏
（3）联系电话：(0591)88070028；传真：(0591)88074777
（4）邮政编码：350002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29”，投票简称为“鸿博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6

月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备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亦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

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1455号模力社区T1幢35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1）。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
类别

普通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委
托 代
表 人
数

19

代 表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股份数量
（股）

641,740,
080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 5,670,
554,696 股
的比例（%）

11.317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人数

4,894

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

数量
（股）

105,613,073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 5,670,
554,696 股
的比例（%）

1.8625

总体会议出席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委
托 代
表 人

数

4,913

代 表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股份数量
（股）

747,353,
153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 5,670,
554,696 股
的比例（%）

13.1795

（三）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1、总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6.04

提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5 年度董
事会报告》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决 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关于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并注销
方案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
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价格区间

回购股份的种类、
用途、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及拟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
额

同意

股数（股）

737,291,445

737,171,645

723,391,945

723,445,545

696,075,985

（需逐项表决）

724,424,440

724,287,640

724,218,140

724,220,240

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98.6537

98.6377

96.7939

96.8010

93.1388

96.9320

96.9137

96.9044

96.9047

反对

股数（股）

8,773,059

8,890,459

22,673,659

22,613,559

49,446,819

21,443,679

21,545,379

21,635,879

21,626,779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1.1739

1.1896

3.0339

3.0258

6.6163

2.8693

2.8829

2.8950

2.8938

弃权

股数（股）

1,288,649

1,291,049

1,287,549

1,294,049

1,830,349

1,485,034

1,520,134

1,499,134

1,506,134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0.1724

0.1727

0.1723

0.1732

0.2449

0.1987

0.2034

0.2006

0.2015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6.05

6.06

6.07

7.00

8.00

9.00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
源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

本次股份回购并注
销事宜的具体授权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制
度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2025年
度薪酬及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724,371,140

724,374,540

724,454,840

737,095,176

735,965,601

131,202,019

96.9249

96.9253

96.9361

98.6274

98.4763

91.9301

21,551,979

21,577,079

21,473,879

8,545,843

9,700,603

9,781,772

2.8838

2.8871

2.8733

1.1435

1.2980

6.8539

1,430,034

1,401,534

1,424,434

1,712,134

1,686,949

1,735,549

0.1913

0.1875

0.1906

0.2291

0.2257

1.2161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7.00

8.00

9.00

提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公司 2025 年度董事
会报告》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
中 期 利 润 分 配 的 议
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
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
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
格区间

回购股份的种类、用
途、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股份回购并注销
事宜的具体授权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
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132,657,632

132,537,832

118,758,132

118,811,732

91,442,172

（需逐项表决）

119,790,627

119,653,827

119,584,327

119,586,427

119,737,327

119,740,727

119,821,027

132,461,363

131,331,788

131,202,019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

92.9500

92.8661

83.2110

83.2485

64.0713

83.9344

83.8386

83.7899

83.7913

83.8971

83.8994

83.9557

92.8125

92.0210

91.9301

反对

股数（股）

8,773,059

8,890,459

22,673,659

22,613,559

49,446,819

21,443,679

21,545,379

21,635,879

21,626,779

21,551,979

21,577,079

21,473,879

8,545,843

9,700,603

9,781,772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

6.1471

6.2293

15.8869

15.8448

34.6462

15.0251

15.0963

15.1597

15.1534

15.1010

15.1185

15.0462

5.9879

6.7970

6.8539

弃权

股数（股）

1,288,649

1,291,049

1,287,549

1,294,049

1,830,349

1,485,034

1,520,134

1,499,134

1,506,134

1,430,034

1,401,534

1,424,434

1,712,134

1,686,949

1,735,549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0.9029

0.9046

0.9022

0.9067

1.2825

1.0405

1.0651

1.0504

1.0553

1.0020

0.9820

0.9981

1.1997

1.1820

1.2161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提案6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且对构成该议案的子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上述提案9涉及的关联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董事长叶可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合伙企业，关联股东陈于冰先生、黄国敏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已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604,633,813股不计入提案9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彭山涛律师和孙鹏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岩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总

收入为122,499.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46.37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滑63.63%。202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2,104.5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滑66.82%，具体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详见《2026年第

一季度报告》。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也不存在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泄露的

情形。

2、公司墨西哥生产基地项目尚处于前期投入建设阶段，暂未形成产能并实现投产销售。

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3、公司SST固态变压器相关研发工作还在推进中，目前相关产品仍处于研发与测试的早

期阶段，尚未产生营业收入，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4、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可立克，证

券代码：002782）连续2个交易日（2026年5月19日、2026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偏离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形。

二、关注与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公司基本面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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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已获 2026年 4月 17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

为：以目前公司总股本2,483,382,8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6,676,579.6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1,986,636,628.48元结转至下一年

度。2025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

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实施。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83,382,8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235

股东名称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9、11号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华、王英

咨询电话：020－62878517、020－62878900
传真电话：020－62878517
咨询邮箱：securities@grgbanking.com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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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